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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法律面前 ， 人人平

等， 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也

是平等的。

本期封面故事报道的

案例是几个关于女性劳动

者在职场上遇到的一些法

律纠纷。

试用期不能怀孕？ 产检算病假事假？ 给

了生育津贴就不用给工资差额？ 以上都不

对。

在 “三孩” 政策已经落地的今天， 女性

劳动者既要应对生理挑战又要应对心理负

担， 既要考虑家庭生活又要兼顾工作业绩。

可谓难上加难。

笔者曾听闻在具体办案过程中， 仲裁员

有时候会遇到 “顶着大肚子” 的劳动者， 有

时候会遇到还在哺乳期的妈妈。 产后的劳动

者， 与单位发生争议纠纷后， 常常容易情绪

激动。 仲裁员会在审理案件的同时， 也安抚

劳动者情绪。 所以， 他们希望所有的劳动者

都能加强法律意识， 发生纠纷后， 更加冷静

客观面对。

另一方面， 女性劳动者怀孕、 生育、 哺

乳， 也确实会给用人单位带来人员压力。 尤

其 “二孩” “三孩” 政策相继落地后， 用人

单位可能连续遭遇人员紧张、 工作开展不顺

利的局面。 笔者也理解。 但依然提醒用人单

位， 制定的员工手册、 规章制度等不能与法

律法规相悖， 既保护企业的权益， 也保护劳

动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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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呆老人“老无所依”

女儿主动监护获支持

近日， 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适用特别程序宣告一智障

老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并依法指定其已远嫁的女儿为

其监护人， 以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和晚年幸福生活。

原来， 梁某和游某夫妇生有一子梁某男和一女梁某女，

2021 年 11 月， 梁某男因意外死亡。 2021 年 12 月， 经司法

鉴定中心司法鉴定评定， 游某患有老年痴呆症： 知、 情、 意

和意志行为均处于障碍， 不能做出真实的意识表示， 在保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 民事活动的辨认能力方面， 均不能做出正

确的判断， 目前应评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 2022 年 1 月，

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评定， 梁某应评定为具有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 2022年 3月， 游某过世。

为了让老父亲梁某能安度晚年， 已远嫁的女儿梁某女主

动向法院申请为梁某的监护人。

法院经审理认为， 梁某患有阿尔茨海默症、 轻度智力障

碍， 不能完全理解民事行为能力的意义， 不能完全辨认自己

行使的权利和义务， 无法全面而有效的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

身利益， 其孙子 （梁某男之子） 虽已成年， 但作为在校大学

生， 经济上无固定收入， 生活上也无法照顾梁某。 梁某女虽

已出嫁， 但其主观上有担任监护人的意愿， 客观上也具备相

应的经济能力条件。 为弘扬我国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遂依法判决宣告梁某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 并依法指定梁某女为监护人。

邻里矛盾起纠纷

法院判决定纷争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 邻里之间抬头不见低头见， 日常

生活中不必为了琐事争执以伤和气， 遇事还需冷静。 近日，

安徽省滁州市南谯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邻里间的生命权、

身体权、 健康权纠纷案件。

张某与刘某二人是邻居， 一天晚上刘某与丈夫在楼道

间发生争吵， 张某在家中听到声响后开门查看， 刘某认为

张某是在看其笑话， 遂对张某进行辱骂， 后还进入了张某

家中对其进行殴打。 在刘某抽打张某脸部过程中， 张某咬

伤刘某手指。 此次也不是二人第一次发生冲突。 在 2021 年

的某天， 双方在小区里发生口角， 并发生肢体冲突。 双方

均有外伤， 但并无大碍， 后在公安局的调解下双方自愿达

成和解， 互不追究对方法律责任。 但这次冲突更加严重，

张某住院治疗， 被诊断为头部损伤、 耳部外伤， 患有中度

的抑郁症、 重度以上焦虑和重度心理异常等。 刘某提出反

诉， 主张双方为互殴， 自己也受到一定程度的伤害， 要求

张某赔偿损失。

该院经审理认为， 公民的身体权、 健康权受法律保护。

本案中张某听到吵架声后开门， 刘某即辱骂张某， 并在张某

家中对其进行殴打， 刘某的行为存在明显过错， 张某为制止

刘某对其施加侵害， 因而与刘某发生撕扯， 应为正当防卫。

刘某应当承担全部民事赔偿责任， 张某无责任。 刘某反诉要

求张某赔偿不予支持。

刻意隐瞒事实

虚假陈述被罚5万元

2020 年 7 月， 原告甲公司向被告乙公司承建的某

项目工地 （项目发包方为丙公司） 运送混凝土， 合计

1138363 元。 该款经原告多次催要未果， 遂诉至河南省

焦作市中站区人民法院。

被告乙公司在一审审理时， 否认与原告之间的买卖

合同关系， 未提交已给付原告货款的证据； 法院根据当

事人陈述及审查确认的证据， 认为被告乙公司与丙公司

的转包方式为包工包料， 被告认可原告提供的原料混凝

土建设案涉项目， 经双方对账盖章确认， 被告共欠原告

1138363 元混凝土款未付， 双方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

系； 遂判决被告乙公司支付原告公司混凝土款 1138363

元及利息。

但在二审时， 被告乙公司却陈述已给付原告货款

25 万元， 且提交了对账单、 手机转账截屏、 银行交易

明细等证据， 导致案件被改判。

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乙公司隐瞒事实、 虚假陈

述， 妨碍人民法院审理的行为， 违背了诚实诉讼原则，

浪费了司法资源， 依法应给予惩戒。

综上， 法院作出对被告乙公司罚款 5 万元的决定。

被告乙公司不服提起复议， 二审法院予以驳回， 维持原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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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用期不能怀孕？ 产检算病假事假？

以上都不对。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发布关

于“印发 《北京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

政处罚裁量基准表 （涉及妇女权益保障

法部分）》 的通知”， 记者采访了朝阳区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请仲裁员结合案

例， 解答女性劳动者权益的常见问题。

因怀孕被解除合同？ 不行

确定入职某信息科技公司的时候，

小贾刚刚新婚不久， 对未来， 她有很多

憧憬。 在北京这个科技企业集中的高地，

又投身朝阳产业， 如果发展顺利， 有非

常可观的职业前景， 对新成立的小家庭

也会提供充足的助力。 小贾与公司签下

三年期限的劳动合同， 约定试用期为六

个月。

试用两个月后的一天， 小贾突感身

体不适， 请假就医， 并获得了领导的批

准。 有些意外的是， 经医院检查， 小贾

怀孕了。 就在这次请假就医后不久， 公

司以试用期内怀孕影响工作进度不符合

录用条件为由， 单方面解除了与小贾的

劳动合同。 这是为什么？ 小贾完全摸不

着头脑。 公司方面则拿出 《员工手册》，

指出其中的第 10 章第 5 条第 6 项规定，

“入职半年内因生育行为影响工作进度包

括但不限于频繁迟到、 早退、 请假或不

能按时完成工作等” 情形的， 属于试用

期不符合录用条件。

小贾无法接受， 申请劳动仲裁， 要

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裁委员会支持了小贾关于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赔偿金的请求。 审理结束后， 仲裁

员向该公司进行了普法教育， 作出解除

行为所依据的制度依据———《员工手册》

第 10 章第 5 条第 6 项———妨碍小贾的基

本生育权利， 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

产检算病假事假？ 不算

和小贾不同， 小栾入职某公司后，

平稳地度过了试用期。 入职一年多以后，

小栾怀孕了。 就像每一个孕妇一样， 她

在怀孕期间需要进行产检。 从怀孕当年的

11 月到第二年的 3 月， 她每个月有一天进

行产检， 一共 5天。 在学习了相关法律法规

后， 她向公司提出， 每个月一天的产检， 公

司应该照常支付工资。 而公司则认为小栾的

诉求是无稽之谈， 产检属于事假或病假， 不

应该支付她产检期间的工资。

小栾申请劳动仲裁， 要求公司支付其怀

孕期间去医院产检的相关工资 1505.7元。

审理此案时， 双方对于是否应当支付产

检期间工资产生了激烈辩论。 小栾向仲裁委

员会提供了 《检验报告单》 及病历， 公司则

未举证证明上述日期小栾申请了事假。 仲裁

委员会对小栾每月产检 1 天的主张予以采

信， 并依据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第

六条规定， 产检期间视为正常提供劳动， 裁

定公司支付小栾产检期间的工资 864.37元。

生育津贴低于工资？ 补齐

小王在公司兢兢业业工作多年， 从基层

一步步努力打拼， 已经成为公司管理层的一

员， 工资也一步步涨到了每月 20000 元。 在

工作中付出巨大精力， 同时事业有成之后，

小王开始考虑兼顾家庭， 完成她当母亲的心

愿。 小王的怀孕和生产过程， 都很顺利， 公

司也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信任。 休完产假，

小王回到公司， 正常上班。 公司为小王缴纳

有生育保险并按照社保中心核准的标准， 支

付给小王生育津贴 25000元。

在核对了数额后， 小王认为， 公司还要

按照其工资标准， 支付差额。 公司坚持认为

已支付生育津贴， 不应再支付差额部分。 小

王申请劳动仲裁， 要求公司支付生育津贴与

其原工资标准计算的产假工资差额 25000

元。

案件审理时， 公司方坚持认为不存在违

法行为， 并声称如劳动仲裁委员会支持了小

王， 其将就裁决书向法院提起诉讼。 最终，

仲裁委员会认定公司违反了 《北京市企业职

工生育保险规定》 第十五条“生育津贴为女

职工产假期间的工资， 生育津贴低于本人工

资标准的， 差额部分由企业补足” 之规定，

应依法予以补齐。 公司应支付给小王产假期

间生育津贴差额 18000 余元。 在收到裁决书

后， 公司方也了解到相关法律规定， 没有起

诉至法院， 而是主动打电话告诉仲裁员， 通

过该案， 对如何支付生育职工产假待遇， 有

了新的认识， 以后用工过中将加以注意。

（摘自法治日报）


